
新密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

失信联合惩戒的具体举措的说明报告

2020 年，新密市市场监管局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建

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社会诚信建设的

指导意见》和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

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按照《新密市人民政府关于新密市

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社会诚信建设

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新密政（2018）1 号的要求，充分依托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采取多项措施，扎实推进守信联合激励

与失信联合惩戒工作，努力构建“守信者一路绿灯，失信者处处

受限”的信用局面。

一、制定联合惩戒措施，严格落实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制度

落实《失信企业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发改财

金【2015】2045 号），建立和完善市场监管领域内跨部门协同

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构建失信市场主体“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的信用监管框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市

场监管部门对行业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和失信评价的当事人

实施市场准入和任职资格限制措施。各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共享

监管信息和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协同监管，依照各自职能对

当事人实施监管和处罚。市场监管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市场监管部门共享的信息和

数据，依法对存在经营异常和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当事人在本领

域内的经营活动采取 16 种惩戒措施，实现“一处违法、处处受

限”的目标。

二、大力推进涉企信息归集共享，建立协同监管机制

市场监管局提请市政府召开了新密市涉企信息归集共享工

作联席会议，建立了涉企信息归集共享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并组

织了涉企信息归集共享工作培训会。截止目前 36 家联席会议成

员单位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

河南）”归集涉企信息 187122 条，打破了部门监管的“信息孤

岛”状态，为信息共享、协同监管以及部门联动提供了数据基础。

三、健全守信联合激励机制，鼓励市场主体诚信经营

市场监管制订了 2 条守信联合激励措施，一是在办理行政许

可过程中，对诚信典型和连续三年无不良信用记录的行政相对

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和相关规定实施“绿色通道”和“容缺办理”

等便利服务措施；二是根据企业信用记录，运用大数据手段，完

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对符合一定条件的诚信企业，在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中优化检查频次。




